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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 2024 年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项目（第一批）

的通知》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大量室内外科研实验研

究，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再生材料加工、运输和存储；

5.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6.再生集料水泥砂浆；7.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8.再生集料路面基层与

垫层；9.路基填筑。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1 总则：调整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 术语和符号：修改了“建筑废弃物”的定义；将“骨料”统一修改为“集料”。

3 基本规定：增加了应用于道路工程的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应用范围。

4 再生加工、运输和存储：补充强调了建筑废弃物再生加工工序；取消了建筑废弃物预筛分

工序；补充了建筑废弃物预处理规定。

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修改了再生烧结砖的应用范围；补充了对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

的体积取代率要求；补充了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最小值和推荐值要求；调整了“拌合、

浇筑和养护”以及“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6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补充了 I 类、II 类、III 类再生细集料的应用范围及体积取代率要求；

修改了再生集料水泥砂浆保水率的要求。

7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增加了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要求；调整了施工和质量验收要求。

8 再生集料路面基层与垫层：新增再生材料用于级配碎石垫层的相关规定；删除关于煤矸石

作为再生材料的相关规定；删除再生材料用于级配砂砾、级配砾石、级配碎砾石等相关规定，仅

保留级配碎石垫层和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类基层、底基层材料；优化对再生材料质量的指标要求；

新增材料设计参数；优化混合料级配要求指标；增加对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区分表述；优化再生材

料最大掺配率指标；增加规定要求必须采用集中厂拌的生产方式。

9 路基填筑：增加了路基试验段的相关规定；增加对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区分表述；补充了路

堤压实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台背回填、地基换填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批准发布，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业务归口并组织由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编制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3007 号市政设计大厦，邮编：

51802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深圳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威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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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在道

路工程的应用，规范再生材料使用的技术要求、工艺及检测方法，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在深圳市道路工程的应用。

1.0.3 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在道路工程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

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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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对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进

行分类、除杂、破碎、筛分、加工处理后，制备形成的可重新利用的建材产品。

2.1.2 再生材料

由建筑废弃物加工而成的，用于道路工程配制混凝土、砂浆、注浆材料、基层材料的粗、细

集料和微粉。

2.1.3 再生粗集料

由建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石、烧结砖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 4.75mm 的颗粒。

2.1.4 再生细集料

由建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砂浆、石、烧结砖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 0.075mm 且小于等于

4.75mm 的颗粒。

2.1.5 再生微粉

由建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砂浆、石、烧结砖等加工而成，粒径小于等于 0.075mm 的颗粒。

2.1.6 体积取代率

再生材料在混凝土、砂浆、注浆材料、基层材料中按体积取代天然粗、细集料、粒料和微粉

的比例。

2.1.7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

再生集料部分或全部代替天然集料配制而成的水泥混凝土。

2.1.8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再生细集料部分或全部取代天然细集料配制而成的水泥砂浆。

2.1.9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

再生细集料部分或全部取代天然细集料配制而成的灌注水泥砂浆。

2.1.10 净用水量

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不考虑再生集料吸水量在内的混凝土用水量。

2.1.11 净水胶比

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混凝土净用水量与胶凝材料用量的比值。

2.1.12 附加用水量

再生集料吸水至饱和面干状态所需的水量。

2.2 符 号

Ec ——弹性模量（×104MPa）；

fcu,i ——第 i 组试件的立方体强度（MPa）；

fcu,k ——再生集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fcu,0 ——再生集料混凝土试配强度（MPa）；

frk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MPa）；

mfcu ——n 组试件的立方体强度的平均值（MPa）；

mg ——基准混凝土粗集料用量（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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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0 ——粗集料用量（kg/m3）；

mrg0 ——再生粗集料用量（kg/m3）；

mrs0 ——再生细集料用量（kg/m3）；

ms ——基准混凝土细集料用量（kg/m3）；

ms0 ——细集料用量（kg/m3）；

mwf ——再生集料附加用水量（kg/m3）；

mwn ——净用水量（kg/m3）；

mwt ——混凝土的总用水量（kg/m3）；

δg ——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

δs ——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

ρg ——粗集料的表观密度（kg/m3）；

ρrg ——再生粗集料的表观密度（kg/m3）；

ρrs ——再生细集料的表观密度（kg/m3）；

ρs ——细集料的表观密度（kg/m3）；

σ ——再生集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ωrg ——再生粗集料吸水率（%）；

ωrs ——再生细集料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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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含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石膏制品的建筑废弃物不得用于制备再生材料，被污染或腐蚀

的建筑废弃物不得用于制备再生材料。

3.0.2 再生材料的选择应满足所制备的水泥混凝土、水泥砂浆、注浆材料、基层与垫层材料及

路基填筑的性能要求。

3.0.3 建筑废弃物进场时宜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与记录工作，宜包括拆除结构的用途、服役时

间和原始混凝土强度等级等。

3.0.4 应用于道路工程的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应包括再生集料混凝土、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用再生集料、级配碎石垫层用再生集料、路基回

填再生材料等，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在道路工程中应用范围应符合表 3.0.4 的规定。

表 3.0.4 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在道路工程中应用范围

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类别 用途 应用范围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

浇筑道路路面工程中的水泥混凝土结

构层

三级公路、四级公路、城市次干路、支路和小区

道路的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

机动车车道基层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步行街、人行广场等面层、

基层

桥涵非主体结构 垫层、锥坡、防撞栏、挂板

隧洞 初支及排水沟、电缆沟

路用预制品

人行道、停车场、广场铺砌式路面砖

护坡植草砖

市政管网砌筑砖

路缘石

浇筑构筑物
重力式挡土墙

边沟、截排水沟，电缆沟，检查井

再生集料水泥

砂浆

再生集料砌筑砂浆 砌筑道路工程附属设施 市政排水沟、检查井、电缆沟，挡土墙、护坡及

其他交通设施再生集料抹灰砂浆 道路工程附属设施砌筑抹灰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层的加固、路基

加固、原位再生及修补等。

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路面基层、垫层及路基

基层材料(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用再生

集料）
铺筑路面基层、底基层 基层、底基层

垫层材料（级配碎石垫层用再生集料） 铺筑垫层 垫层

路基回填再生材料 填筑路基、管槽、台背及地基换填
机动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范围内的路基回填、

管槽回填、台背回填及地基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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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生材料加工、运输和存储

4.1 再生材料加工

4.1.1 建筑废弃物再生加工应包括预处理、一级除杂、一级破碎、二级除杂、二级破碎、筛分

工序。

4.1.2 使用建筑废弃物加工再生材料时，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预处理区，并应配备大块废弃物处理设施与人工分拣设施；

2 应具备降尘、分类、粗破、拣选、排水功能；

3 建筑废弃物预处理区降尘宜采用水喷淋法或区域降尘法等；

4 建筑废弃物预处理区同时应配备照明、监控系统；

5 建筑废弃物应根据来源不同分类存放，并应根据物料特性配备运输设备；

6 大块废弃物破碎应选用机械破碎及物理破碎。

4.1.3 一级除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除去建筑废弃物中的织物、木块和管材等大块杂质；

2 可通过人工或机械挑拣完成。

4.1.4 一级破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一级除杂的大块建筑废弃物宜由皮带输送机均匀地送进破碎机进行一级破碎；

2 一级破碎宜采用颚式破碎机或反击式破碎机。

4.1.5 二级除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二级除杂的再生材料有机质含量不应大于1%；

2 可通过磁选、风选、智能分选以及人工分拣除杂等方式除去建筑废弃物中的铁质、有机质

及土等杂质；

3 除土方法宜采用筛分法。

4.1.6 二级破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二级除杂的大块建筑废弃物宜由皮带输送机均匀地送进破碎机进行二级破碎；

2 二级破碎机宜采用反击-锤式复合破碎机、圆锥破碎机等。

4.1.7 筛分工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二级破碎后的再生材料应由皮带输送机送进振动筛进行筛分，筛分出不同规格的再生集

料；

2 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和《混凝土用再生粗骨

料》GB/T 25177的要求，对再生加工后的再生细集料与再生粗集料进行检验；满足指标要求的再

生集料应送往成品料场；不满足指标要求的再生集料应返送到处理环节。

4.1.8 再生集料加工环节应配备相应的除尘设备。应对破碎系统及筛分系统所有的扬尘点采取

除尘措施，扬尘控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的规定；粉尘

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的有关规定。

4.1.9 破碎系统及筛分系统应进行降噪处理，噪声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4.1.10 原材料再生加工过程产生的排放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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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运输和存储

4.2.1 再生材料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粗集料、细集料的运输应采用箱式运输；

2 粉料的运输应采用罐装运输；

3 应采取防止杂物混入和粉尘飞扬的措施。

4.2.2 再生材料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类别、规格分开堆放存储；

2 再生材料和非再生材料不得混合；

3 堆放时应防止混入泥土和其他改变其品质的杂质；

4 再生材料应按梯形堆放，堆放层数不宜超过两层，每层高度不宜超过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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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再生集料配制的水泥混凝土可用于道路路面工程中的水泥混凝土结构层、桥涵非主体结

构、隧洞、路用预制品、浇筑构筑物等部位。

5.1.2 由建筑废弃物中回收的水泥混凝土、石料加工获得的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宜用于强

度等级为 C40 及以下的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且粗集料中烧结砖颗粒的体积含量不应超过 10%。

5.1.3 由烧结砖加工获得的再生烧结砖粗集料可用于强度等级为 C25 及以下的水泥混凝土，且

不得超出表 3.0.4 所规定的应用范围。

5.1.4 当再生粗集料中混入的烧结砖颗粒含量大于 3%时，不宜用于水泥混凝土路面。

5.2 原材料要求

5.2.1 再生粗集料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Ⅰ类集料可用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

水泥混凝土；Ⅱ类集料宜用于C3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水泥混凝土；III类集料可配制C25及以下强度

等级的水泥混凝土，且不宜用于配制有耐腐蚀要求的水泥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粗集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5.2.1-1的规定。

表5.2.1-1 再生粗集料的颗粒级配

公称粒径/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连续

粒级

5~16 95~100 85~100 30~60 0~10 0 — — —

5~20 95~100 90~100 40~80 — 0~10 0 — —

5~25 95~100 90~100 — 30~70 — 0~5 0 —

5~31.5 95~100 90~100 70~90 — 15~45 — 0~5 0

单粒级

5~10 95~100 80~100 0~15 0 — — — —

10~20 — 95~100 85~100 — 0~15 0 — —

16~31.5 — 95~100 — 85~100 — — 0~10 0

2 再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应大于31.5mm。用于实心路面砖的再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应

超过砖厚度的1/3，用于空心或多孔的路面砖和植草砖的再生粗集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10mm。

3 再生粗集料性能应符合表5.2.1-2的规定。

表5.2.1-2 再生粗集料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5 <0.7 <1.0

针片状颗粒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折算成SO3，按质量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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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1-2

项目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氯化物（按氯离子质量计）（%） <0.06

坚固性指标（按质量损失计）（%） <5.0 <10.0 <15.0

压碎指标（%） <12 <20 <30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空隙率（%） <47 <50 <53

吸水率（按质量计）（%） <3.0 <5.0 <8.0

杂物（按质量计）（%） <1.0

注：1 烧结砖再生的粗集料的吸水率宜小于20%；

2 再生粗集料的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

4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粗集料制备的试件应无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膨胀

率应小于0.10%。

5.2.2 再生细集料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Ⅰ类再生细集料可用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

等级的水泥混凝土；Ⅱ类再生细集料宜用于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水泥混凝土；Ⅲ类再生细集

料不宜用于配制结构水泥混凝土。各项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细集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5.2.2-1的规定；

表5.2.2-1 再生细集料的颗粒级配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累计筛余（%）

1级配区 2级配区 3级配区

9.50 0 0 0

4.75 10~0 10~0 10~0

2.36 35~5 25~0 15~0

1.18 65~35 50~10 25~0

0.60 85~71 70~41 40~16

0.30 95~80 92~70 85~55

0.15 100~85 100~80 100~75

注：再生细集料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除0.475mm和0.60mm筛档外，可以略有超出，但是超出总量应小于5%。

2 再生细集料性能应符合表5.2.2-2的规定；

表5.2.2-2 再生细集料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MB值<1.40或合格 <5.0 <7.0 <10.0

MB值≥1.40或不合格 <1.0 <3.0 <5.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2.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SO3质量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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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2

项目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氯化物含量（按氯离子质量计）（%） <0.06

饱和硫酸钠溶液中质量损失（%） <8.0 <10.0 <12.0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值（%） <20 <25 <30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堆积密度（kg/m3） >1350 >1300 >1200

空隙率（%） <46 <48 <52

注：再生细集料的坚固性应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再生细集料经5次循环后测试其质量损失。

3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应符合表5.2.2-3的规定；

表5.2.2-3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需水量比 <1.35 <1.30 <1.20 <1.55 <1.45 <1.35 <1.80 <1.70 <1.50

4 再生胶砂强度比应符合表5.2.2-4的规定；

表5.2.2-4 再生胶砂强度比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强度比 >0.80 >0.90 >1.00 >0.70 >0.85 >0.95 >0.60 >0.75 >0.90

5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细集料制备的试件应无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膨胀

率应小于0.10%。

5.2.3 再生粗集料性能检测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有关规定

执行，再生细集料性能检测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有关

规定执行。

5.2.4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有关规

定。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水泥时，其性能指标必须符合现行相应标准的要求。

5.2.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所用天然粗集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的要求。对于石灰岩碎石，当用于硫酸盐环境时，石灰石粉含量应小于0.5%。重要工程应

进行石灰岩低温抗硫酸盐腐蚀试验，验证其可行性。

5.2.6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所用天然砂、机制砂、混合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要求。对于石灰岩机制砂，当用于有盐环境时，石灰石粉含量应小于1%。重要工程应进

行石灰岩低温抗硫酸盐腐蚀试验，验证其可行性。

5.2.7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要求；

2 不得使用海水拌合钢筋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不宜用海水拌合有饰面要求的素再生集料水

泥混凝土；

3 高温季节拌和用水的温度应低于30°C。养护用水与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温差应小于15°C。
5.2.8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中宜掺加粉煤灰、矿渣粉、硅粉等矿物掺合料，其质量应符合现行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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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T 8076和《混

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等的要求。

5.2.10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所用的颜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及其试验方

法》JC/T 539的规定。

5.3 技 术 要 求

5.3.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满足设计和施工

要求。

5.3.2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5.3.3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尺寸效应换算系数应按普通水泥混凝土取值。

5.3.4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frk应按式（5.3.4）计算。

��� = 0.75 ���,k （5.3.4）
式中：

fcu,k——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强度等级）（MPa）。

5.3.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弹性模量Ec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 50081规定的试验方法通过试验确定；无统计资料时，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弹性模量可

按表5.3.5取值。

表5.3.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弹性模量（×104MPa）

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弹性模量 2.42 2.53 2.63

5.3.6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收缩值可在普通水泥混凝土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修正系数可取

1.0~1.5，再生粗集料取代率为30%时可取1.0，再生粗集料取代率为100%时可取1.5，中间可采用

线性内插取值。

5.3.7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GB/T 50082规定的试验方法通过试验确定；无统计资料时，宜按普通水泥混凝土的规

定取值。

5.3.8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泊松比可取为0.2。
5.3.9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50476的有关规定。

5.3.10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中氯离子、三氧化硫的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

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有关规定。

5.4 配合比设计

5.4.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工作性、强度、耐久性和经济性的要求。

5.4.2 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已有技术资料和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性能要求确定。当缺乏技术资料时，其总体

积取代率不宜大于50%，但Ⅰ类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可不受限制；

2 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应符合表5.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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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2 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

强度等级
不使用再生细集料 使用再生细集料

Ⅰ类再生粗集料 Ⅱ类再生粗集料 Ⅲ类再生粗集料 Ⅰ类再生粗集料 Ⅱ类再生粗集料 Ⅲ类再生粗集料

C40、C35 ≤100 0 0 ≤50 0 0

C30、C25 ≤100 ≤40 0 ≤60 ≤30 0

＜C25 ≤100 ≤50 ≤50 ≤70 ≤40 0

注：1 再生细集料取代率不应超过50%，且除Ⅰ类再生粗集料外，其余再生粗细集料总的取代率不超过50%。

2 本表不含再生烧结砖粗集料取代率。

3 再生烧结砖粗集料用于C25水泥混凝土的体积取代率不宜大于10%。

5.4.3 再生细集料的体积取代率应符合表5.4.3的规定。

表5.4.3 再生细集料的体积取代率（%）

强度等级
不使用再生粗集料 使用再生粗集料

Ⅰ类再生细集料 Ⅱ类再生细集料 Ⅲ类再生细集料 Ⅰ类再生细集料 Ⅱ类再生细集料 Ⅲ类再生细集料

C40 ≤30 0 0 ≤30 0 0

C35、C30 ≤40 0 0 ≤40 0 0

C25 ≤50 ≤40 0 ≤40 ≤30 0

＜C25 ≤50 ≤50 ≤50 ≤50 ≤40 0

注：除Ⅰ类再生粗集料外，其余再生粗细集料总的取代率不超过50%。

5.4.4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标准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宜根据近1个月~3个月同品种、同强度等级再生集料水泥

混凝土的强度统计资料按下式计算，试件组数不应少于30。当强度标准差计算值小于表5.4.4-1
的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最小值要求时，应按表中数值取值；

2 2
cu, cu1

1

n

ii
f n m

n
 

  



（5.4.4）

式中：

σ——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fcu,i——第i组试件的立方体强度（MPa）；

mfcu——n组试件的立方体强度的平均值（MPa）；

n——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试件的组数。

表5.4.4-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最小值要求（MPa）

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C40

仅掺再生粗集料 3.0 4.0 4.0

掺加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 4.0 5.0 6.0

仅掺再生细集料 4.0 5.0 6.0

2 对于不掺加再生细集料的水泥混凝土，仅掺Ⅰ类再生粗集料或Ⅱ类、Ⅲ类再生粗集料体积取

代率小于30%且施工单位无统计资料可供计算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时，再生集料水泥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推荐值可按表5.4.4-2选取；

表5.4.4-2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推荐值（MPa）

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C40

仅掺Ⅰ类再生粗集料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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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4-2

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C40

Ⅱ类、Ⅲ类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小于

30%
4.0 5.0 6.0

注：当再生粗集料的来源很复杂或来源不清楚，或者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较大时，应适当增大强度标准差。

5.4.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宜采用绝对体积法，在不使用引气型外加剂时，含气

量可取1%。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应按式下式确定：

�cu,0 = �cu,k + 1.645σ （5.4.5-1）
式中：

fcu,0——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试配强度（MPa）；

fcu,k——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σ——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2 净水胶比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有关规定执行。

水泥强度等级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有关要求选用。有抗

渗性要求的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净水胶比不宜大于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所规定的最大水胶比，取计算值和规定值的小值；

3 单位立方米水泥混凝土的净用水量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规定选取，并由用水量及水胶比计算出每立方米水泥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和矿物掺合料用量；

4 砂率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有关规定取值，砂率取值

可增大1%~3%；

5 外加剂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6 基准水泥混凝土的粗、细集料用量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有关规定计算。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中再生粗集料用量、再生细集料用量、粗集料用量、细集

料用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0 = ����
���

��
（5.4.5-2）

���0 = ����
���
��

（5.4.5-3）

��0 = (1 − ��)�� （5.4.5-4）

��0 = (1 − ��)�� （5.4.5-5）

式中：

mg——基准水泥混凝土粗集料用量（kg）；

ms——基准水泥混凝土细集料用量（kg）；

mrg0——再生粗集料用量（kg）；

mrs0——再生细集料用量（kg）；

mg0——粗集料用量（kg）；

ms0——细集料用量（kg）；

ρrg——再生粗集料表观密度（kg/m3）；

ρg——粗集料表观密度（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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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rs——再生细集料表观密度（kg/m3）；

ρs——细集料表观密度（kg/m3）；

δg——再生粗集料体积取代率（%）；

δs——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

7 再生集料的附加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 ���0��� + ������ （5.4.5-6）
式中：

mwf——再生集料附加用水量（kg）；

ωrg——再生粗集料吸水率（%）；

ωrs——再生细集料吸水率（%）。

8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的总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 ��� （5.4.5-7）
式中：

mwt——水泥混凝土的总用水量（kg）；

mwn——净用水量（kg）；

mwf——再生集料附加用水量（kg）。

9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与调整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的有关规定执行。

5.4.6 路面用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应根据本标准第5.3.4条确定，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本

标准第5.4.1条~第5.4.5条的规定。

5.5 拌合、浇筑和养护

5.5.1 城市道路工程中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结构、预制块、路缘石、护坡、挡土墙等的施工准

备、水泥混凝土的搅拌与运输、铺筑、养护与填缝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5.5.2 公路面层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拌合、浇筑、摊铺和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

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的规定。

5.5.3 公路桥涵用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拌合、浇筑、成型和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

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的规定。

5.6 施工质量验收

5.6.1 城市道路工程用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浇筑面层、铺砌式面层、水泥混凝土预制块、路缘

石、护坡、挡土墙等的施工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和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SJG 189的规定。

5.6.2 公路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面层的施工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

工技术细则》JTG/T F30规定。

5.6.3 公路桥涵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结构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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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包括再生集料砌筑砂浆和再生集料抹灰砂浆，可分别用于砌筑工程和

抹灰工程。

6.1.2 采用再生集料水泥砂浆时，砌筑工程和抹灰工程宜选用预拌砌筑砂浆和预拌抹灰砂浆。

6.2 原材料要求

6.2.1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所用再生细集料应符合本标准5.2.2、5.2.3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其中I类再生细集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2 II类再生细集料可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M15的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3 III类再生细集料宜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M10的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4 砌筑砂浆有耐久性要求时，Ⅰ类再生细集料不受限制，Ⅱ类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不宜超过

50%，Ⅲ类再生细集料不宜使用；

5 抹灰砂浆中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不宜超过30%。

6.2.2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

泥》GB 175的规定。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水泥时，性能指标必须符合现行相应标准的要求。

6.2.3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中使用的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等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和《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046的规定。当使用其他种类矿物掺合料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6.2.4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可掺用天然细集料、机制砂和混合砂，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用砂》GB/T 14684的规定。

6.2.5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采用的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T 8076和《混

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6.2.6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采用的保水增稠材料、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等添加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砌筑砂浆增塑剂》JG/T 164和现行国家标准《可再分散性乳胶粉》GB/T 29594的规定。

6.2.7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拌合和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规

定。

6.3 技 术 要 求

6.3.1 预拌再生集料水泥砂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有关规定。

6.3.2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强度等级可为M5、M7.5、M10、M15、M20、M25、M30。用于有耐

腐蚀要求的部位时，强度等级不应小于M15，且胶凝材料用量不应少于520kg/m3。

6.3.3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6.3.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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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3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技术要求

砂浆种类 强度等级
表观密度

（kg/m3）

保水率

（%）
拉伸粘结强度（MPa）

水泥抹灰砂浆 M15、M20、M25、M30 ≥1900 ≥92 ≥0.20

水泥粉煤灰抹灰砂浆 M5、M10、M15 ≥1900 ≥92 ≥0.15

水泥砌筑砂浆 M7.5、M10、M15、M20、M25、M30 ≥1900 ≥88 ——

6.3.4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性能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的规定执行。抹灰砂浆粘结强度试验应按行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2010
附录A进行。

6.4 配合比设计

6.4.1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配合比设计应满足砂浆工作性、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

6.4.2 用于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水泥强度等级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选择。配制相同再生集料水

泥砂浆时，宜采用同一水泥厂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的水泥。

6.4.3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再生集料水泥砌筑砂浆按现行行业标准《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的规定计算

基准砂浆配合比；

2 再生集料水泥抹灰砂浆、水泥粉煤灰抹灰砂浆按行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2010的规定计算基准砂浆配合比；

3 外加剂、添加剂和掺合料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拌试验确定；

4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用水量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

6.5 拌合、砌筑、抹面和养护

6.5.1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其拌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定。

6.5.2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砌筑、抹面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的相关规定。

6.5.3 再生集料砂浆砌筑、抹面后宜采用覆盖保水养护方式，养护至砂浆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以上。

6.6 施工质量验收

6.6.1 再生集料水泥砌筑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23的有关规定。

6.6.2 再生集料水泥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行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2010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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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可用于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路面基层及垫层加固、路基加固、

原位再生及修补等。

7.1.2 再生细集料在注浆材料中的体积取代率宜小于30%。

7.2 原材料要求

7.2.1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用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

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当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2.2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用天然砂、机制砂、混合砂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

用砂》GB/T 14684的规定。

7.2.3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用再生细集料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5.2.2条、第5.2.3条的规

定。

7.2.4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用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T 8076和《混

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7.2.5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规定。

7.3 技 术 要 求

7.3.1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主要性能应符合表7.3.1的规定。

表7.3.1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标准要求

截锥流动度

（mm）

初始值 ≥340

30min ≥310

竖向膨胀率

（%）

3h 0.1~3.5

24h与3h之差 0.02~0.50

抗压强度

（MPa）
28d ≥20

抗折强度

（MPa）
28d ≥3.0

氯离子含量（%） ＜0.1

泌水率（%） 0

注：1 表中抗折强度外的各项目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规定；

2 抗折强度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修补砂浆》JC/T 2381的规定。

7.3.2 当施工环境温度高于30°C时，可通过增大初始流动度的方式，保证30min流动度满足施工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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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施工质量验收

7.4.1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的规定。

7.4.2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

范》GB/T 504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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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生集料路面基层与垫层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可取代天然集料用于铺筑水泥稳定级配碎石道路基层、底基层和级

配碎石垫层。

8.1.2 混合料组成设计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技术经济合理的混合料类型和配合比。

8.1.3 应根据道路等级、交通荷载等级等因素合理确定材料技术要求。其中极重或特重交通荷

载条件下的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不宜使用再生集料。人行道、公园绿道、广场等市政设施若采用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底基层或级配碎石基层，其应用再生集料时，可根据不同设计要求按本

标准技术指标执行。

8.2 原材料要求

8.2.1 城市道路、公路工程中，用于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底基层和级配碎石垫层的再生粗集料

颗粒组成应符合表 8.2.1-1 的规定，再生细集料颗粒组成应符合表 8.2.1-2 的规定。

表 8.2.1-1 再生粗集料颗粒组成

粒径

（mm）

通过以下筛孔（mm）百分率（%） 公称粒径

（mm）37.5 31.5 19.0 9.5 4.75

20~30 100 90~100 0~10 - - 19~31.5

10~20 - 100 90~100 0~10 0~5 9.5~19

5~10 - - 100 90~100 0~10 4.75~9.5

表 8.2.1-2 再生细集料颗粒组成

粒径

（mm）

通过以下筛孔（mm）百分率（%）

9.5 4.75 2.36 0.6 0.075

0~5 100 90~100 / / 0~20

8.2.2 城市道路、公路工程中用于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底基层和级配碎石垫层的再生粗、细集

料分别可分为 4 类。再生粗集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8.2.2-1 的规定，再生细集料技术指标应符合

表 8.2.2-2 的规定。各类再生集料应用范围应按表 8.2.2-3 确定。

表 8.2.2-1 再生粗集料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要求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压碎值 ≤26 ≤30 ≤35 ≤40

针片状含

量
≤18 ≤18 ≤20 ≤20

0.075 以下

粉尘含量
≤1.2 ≤1.2 ≤2.0 ≤5.0

杂物含量 ≤0.5 ≤0.5 ≤1.0 ≤1.0

轻质杂质

含量
≤0.3 ≤0.3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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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2-1

项目
技术要求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混凝土颗

粒含量
≥90 ≥90 ≥40 ≥35

注：杂物含量、轻质杂质含量、混凝土颗粒含量实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GB/T 45931

相关条款实施，其余指标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3432 相关规定。

表 8.2.2-2 再生细集料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要求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0.075mm以下

塑性指数
≤17

砂当量 ≥40

有机质含量 <2.0

硫酸盐含量 ≤0.25 - -

含泥量 ≤2 ≤3 ≤3 -

注：塑性指数实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3430 相关条款实施，其余指标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3432 相关规定。

表 8.2.2-3 各类再生集料应用范围

道路等级 部位
再生粗、细集料的应用情况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城

市

道

路

快速路/主干路

基层 √ √ × ×

底基层 √ √ √ ×

垫层 √ √ √ √

次干路及以下等级

基层 √ √ √ √

底基层 √ √ √ √

垫层 √ √ √ √

公

路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基层 √ × × ×

底基层 √ √ × ×

垫层 √ √ √ ×

二级及二级以下等级

基层 √ √ × ×

底基层 √ √ √ √

垫层 √ √ √ √

8.2.3 级配碎石细集料除应符合表 8.2.2-2 的规定外，其塑性指数不应大于 12。不满足要求时，

可加石灰、无塑性的砂或石屑掺配处理。

8.2.4 用于各等级城市道路、公路的级配碎石垫层的再生集料中烧结黏土砖含量应低于 30%。

8.2.5 用于城市道路的水、外加剂、水泥、天然集料等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

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相关规定，用于公路的水、外加剂、水泥、天然集料等材料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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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设 计 要 求

8.3.1 掺有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类材料的设计参数龄期宜为 90 天。

8.3.2 城市道路中掺加再生集料的基层、垫层材料，其设计参数与设计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的相关规定。

8.3.3 公路中掺加再生材料的基层、垫层材料，其设计参数与设计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的相关规定。

8.4 配合比设计

8.4.1 城市道路中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混合料级配应符合表 8.4.1 的规定。

表 8.4.1 城市道路中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混合料级配(%)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级配碎石垫层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及以下道路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各等级城市道路

37.5 100 — 100 — 100

31.5 90-100 100 90-100 83~100

26.5 — 90-100 — — —

19 67-90 72-89 — 67-90 54~84

9.5 45-68 47-67 — — 29~59

4.75 29-50 29-49 50-100 50-100 17~45

2.36 18-38 17-35 — — 11~35

0.60 8-22 8-22 17-100 17-100 6~21

0.075 0-7 0-7 0-50 0-30 0~10

8.4.2 公路中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混合料级配应符合应符合表 8.4.2 的规定。

表 8.4.2 公路中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混合料级配(%)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底基层 级配碎石垫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各等级公路

37.5 — 100 —

31.5 100 90~100 100

26.5 91~95 81~94 90-100

19 76~85 67~83 70-86

16 — — 62-79

9.5 51~65 45~64 42-62

续表 8.4.2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底基层 级配碎石垫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各等级公路

4.75 35~45 30~50 25-45

2.36 22~31 19~36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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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 — 11-22

0.60 8~15 8~19 7-15

0.075 2~5 2~7 2-5

8.4.3 再生集料替代天然石材用于道路基层、底基层和垫层时，再生集料的最大掺配率应符合

表 8.4.3 的规定。当采用超过该表的掺配率时，应通过试验加以验证。

表 8.4.3 再生集料的最大掺配率（%）

结构层 道路等级 最大掺配率

基层

1.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2.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30

1.城市次干路

2.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60

城市支路 80

底基层

1.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2.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50

1.城市次干路

2.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90

城市支路 100

垫层 各等级城市道路、公路 100

8.4.4 城市道路中掺配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8.4.4 的

规定。

表 8.4.4 城市道路中掺配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结构层

交通荷载等级

特重 重、中 轻

基层 3.5~4.5 3.0~4.0 2.5~3.5

底基层 ≥2.5 ≥2.0 ≥1.5

8.4.5 公路中掺配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 7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8.4.5的规定。

表 8.4.5 公路中掺配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结构层 道路等级

交通荷载等级

极重、特重 重 中、轻

基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 4.0~6.0 3.0~5.0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4.0~6.0 3.0~5.0 2.0~4.0

底基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3.0~5.0 2.5~4.5 2.0~4.0

续表 8.4.5

结构层 道路等级

交通荷载等级

极重、特重 重 中、轻

底基层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2.5~4.5 2.0~4.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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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施 工

8.5.1 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的生产应采用集中厂拌。

8.5.2 掺配有再生集料的混合料拌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拌和前宜采用喷洒设备对再生集料洒水闷料 6h～12h；
2 混合料含水率可比最佳含水率增加 0.5%～1.5%，具体应根据试验确定；

3 宜采用振动搅拌或两次拌和工艺，拌和时间不应少于 15s。
8.5.3 城市道路基层、底基层及垫层的压实度应符合表 8.5.3 的规定。

表 8.5.3 城市道路基层、底基层及垫层的压实度(%)

工程类别 标准值

基层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98

其他等级道路 ≥98

底基层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97

其他等级道路 ≥97

垫层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 ≥96

次干路及以下 ≥95

8.5.4 公路基层、底基层及垫层的压实度应符合表 8.5.4 的规定。

表 8.5.4 公路基层、底基层、垫层的压实度(%)

工程类别 标准值

基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98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97

底基层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97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95

垫层 各道路等级 ≥95

8.5.5 城市道路的基层、垫层材料生产、施工、摊铺、碾压、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相关规定。

8.5.6 公路的基层、垫层材料生产、施工、摊铺、碾压、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

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的相关规定。

8.6 质量检查与验收

8.6.1 再生集料的检测项目及频率应满足表 8.6.1 的规定。天然集料、水泥等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相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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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1 再生集料质量检测项目及频率

项 目

频 率 质量要求

公路：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城市道路：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

二级公路及二级以下

公路

城市道路：其他等级

道路

公路：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城市道路：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

二级公路及二级以下

公路

城市道路：其他等级道

路

含水率（%） 每天拌和前测 2 个样品，发现异常随时检测

满足本标准第 8.2 节要求

级配 每天拌和前测 2 个样品，发现异常随时检测

杂物含量（%）

材料组成设计时测 2 个样品；批次发生变化时

测 2 个样品；发生异常时，随时检测

轻质杂物含量（%）

针片状含量（%）

压碎值（%）

砂当量（%）

0.075mm 以下材料的塑性指数

有机质含量（%）

混凝土颗粒含量（%）

每 2000m²测 2 个样

品；拌和前

取样抽查

每 3000m²测 2 个样

品；拌和前

取样抽查

8.6.2 城市道路中掺加再生材料的基层、垫层材料，施工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

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SJG 189
的相关规定。

8.6.3 公路中掺加再生材料的基层、垫层材料，其施工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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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路 基 填 筑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再生材料可替代天然路用土或粒料用于路基填筑、管槽回填、台背回填及地基换填。

9.1.2 当再生材料中微粉含量超过 30%时，应采用水泥或其他稳定材料进行处置。

9.1.3 道路绿化种植植物采用控根技术措施范围内，不得采用再生材料填筑。

9.1.4 加工破碎后的再生材料，应分类堆放，做好保护措施。

9.2 原材料要求

9.2.1 路基填筑用再生材料中轻质杂物含量不应大于 1%；易溶盐含量不应大于 5‰。

9.2.2 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宜具有良好的级配，填料的最小承载比和最大粒径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城市道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和最大粒径应符合表 9.2.2-1 的规定；

表 9.2.2-1 城市道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和最大粒径

填料应用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填料最小承载比（CBR)（%）

填料最大粒径（mm）快速路、主干

路

次干路 支路

上路床 0~0.3 8 6 5 40

下路床 0.3~0.8 5 4 3 100

上路堤 0.8~1.5 4 3 3 150

下路堤 1.5 以下 3 2 2 150

2 公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和最大粒径应符合表 9.2.2-2 的规定；

表 9.2.2-2 公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和最大粒径

填料应用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填料最小承载比（CBR)（%）

填料最大粒径（mm）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上路床 0~0.3 8 6 5 40

下

路

床

轻、中及重交通 0.3~0.8

5 4 3 100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上

路

堤

轻、中及重交通 0.8~1.5

4 3 3 150
特重、极重交通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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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2.2-2

填料应用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填料最小承载比（CBR）（%）

填料最大粒径（mm）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下

路

堤

轻、中及重交通 >1.5

3 2 2 150
特重、极重交通 >1.9

注：1 承载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3430 试验方法规定 96h 确定的 CBR。

2 当三、四级公路铺筑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路面时，应采用二级公路的规定。

3 管槽回填再生材料最大粒径和最小承载比应符合表 9.2.2-1 和表 9.2.2-2 的规定；

4 再生材料用于台背回填时，填料粒径应小于 100mm，压碎值不应大于 40%，再生混凝土

颗粒含量应大于 30%，最小承载比应符合表 9.2.2-3 的规定，台背连接过渡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 的相关规定，台背连接过度段填料应符合路床填料的要求；

表 9.2.2-3 台背回填填料最小承载比（CBR）（%）

填料应用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

快速路、主干路、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次干路、二级公路 支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2m 8 6 5

>2m 5 4 3

注：1 承载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3430 试验方法规定 96h 确定的 CBR。

2 当三、四级公路铺筑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混凝土路面时，应采用二级公路的规定。

5 当软土地基厚度小于 3.0m 时，可采用再生材料做地基换填处理。再生材料的最大粒径不

宜大于 100mm，含泥量不应大于 5%；

6 当填料最小承载比达不到表 9.2.2-1、9.2.2-2 或 9.2.2-3 的规定值时，可掺石灰、水泥、

粉煤灰等稳定材料处理。

9.2.3 不同来源、品种、粒径大小的再生材料应分批检测，再生材料质量检测项目及同一批次

的检测频率应符合表 9.2.3 的规定。

表 9.2.3 再生材料质量检测项目及同一批次的检测频率

项目 同一批次检测频率
质量要求

路基填筑 管槽回填 台背回填 地基换填

微粉含量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符合本标准第 9.1.2 条要求

轻质杂物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符合本标准第 9.2.1 条要求

易溶盐含量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最大粒径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符合本标准第 9.2.2 条要求

最小承载比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1 处/3000m³

压碎值 - - ≥1 处/3000m³ -

再生混凝土颗粒

含量

- - ≥1 处/3000m³ -

含泥量 - - - ≥1 处/3000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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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施 工

9.3.1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正式施工前应通过铺筑试验路段合理确定分层填筑的厚度、

压实工艺及压实控制标准。试验段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取地质条件、断面形式等工程特点具有代表性的不小于 100m 路段进行填筑；

2 应进行配合比试验，以确定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量等质量控制指标；

3 试验段铺筑时应进行检测，应采用孔隙率与施工参数双控制，确定施工工艺参数；

4 试验段完成后应进行试验段总结，确定压实沉降差、机械组合、碾压遍数、含水率等质量

控制指标，优化施工工艺。

9.3.2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填方路基地基表层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地基顶面存在滞水时，应根据积水深度及水下淤泥层的范围和厚度，采取排水疏干、挖

除淤泥、抛石挤淤或砂砾石换填等处理措施；

2 当地面横坡缓于1:5时，在清除地表草皮、腐殖土后，可直接在天然地面上填筑路基；

3 当地面横坡为1:5~1:2.5时，原地面应开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宜小于2m，并应设置2%的反

向坡；当基岩面上的覆盖层较薄时，宜先清除覆盖层，再开挖台阶；当覆盖层较厚且稳定时，可

予保留；

4 当地下水影响路堤稳定时，应采取拦截、引排地下水或在路堤底部设置渗水性较好的隔断

层等措施；

5 地基表层应碾压密实。在一般地质地段，快速路、主干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

路基底压实度不应小于90%；次干路、支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不应小于85%。当路基填土高

度小于路面和路床总厚度时，应将地基表面进行超挖并分层回填压实。

9.3.3 再生材料运输应当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保持运输工具整洁，合理安排运输路线，满足

城市相关管理要求。

9.3.4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路堤边坡两侧应设置不小于 2m 厚的保护层，保护层宜采用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 要求的路用土等作为填料填筑。

9.3.5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对于填方路基基底的地质条件良好，边坡高度不大于 20m
的填方路基，边坡坡率不宜大于表 9.3.5 的规定值。对边坡高度超过 20m 或地面坡率陡于 1:2.5
的斜坡上的填方路基，以及不良地质、特殊地段的填方路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稳定分析、

变形计算和工点设计。

表9.3.5 填方路基边坡坡率

路基相对高度(m) 边坡坡率

下部高度(H≤12) 1:1.75

上部高度(H≤8) 1:1.5

9.3.6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路基在平衡湿度状态下，路床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公路路床顶面回弹模量不应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和《公

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的有关规定；

2 城市道路路床顶面设计回弹模量值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不应小于 40MPa，对于次干路和

支路不应小于 30MPa。
9.3.7 当采用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路基应分层铺筑，路床应碾压密实，路堤应均匀压实。路

床和上路堤每层的压实厚度不宜大于 300mm，下路堤每层的压实厚度不宜大于 400mm，路基每

层压实厚度不应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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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当采用粒径大于 40mm、含量小于总质量 30%的再生材料填筑路基时，城市道路路基压实

度应符合表 9.3.8-1，公路路基压实度应符合表 9.3.8-2 的规定。

表 9.3.8-1 城市道路路基压实度（%）

填筑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路床 0~0.8 ≥96 ≥96 ≥95 ≥95

上路堤 0.8~1.5 ≥94 ≥94 ≥94 ≥94

下路堤 >1.5 ≥93 ≥93 ≥93 ≥93

注：表中数值均为重型击实标准。

表 9.3.8-2 公路路基压实度（%）

填筑部位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上路床 0~0.3 ≥96 ≥95 ≥94

下路

床

轻、中及重交通 0.3~0.8
≥96 ≥95

≥94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

上路

堤

轻、中及重交通 0.8~1.5
≥94 ≥94

≥93

特重、极重交通 1.2~1.9 —

下路

堤

轻、中及重交通 >1.5
≥93 ≥92

≥90

特重、极重交通 >1.9 —

注：1 表列压实度系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3430 重型击实试验所得最大干密度求得的压实度。

2 当三、四级公路铺筑沥青混凝土或水泥混凝土路面时，其压实度应采用二级公路压实度标准。

9.3.9 当采用粒径大于 40mm、含量超过总质量 70%的再生材料填筑路堤时，宜采用孔隙率与施

工参数同时作为压实质量控制指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堤顶部最后一层小于 5mm 的细料含量不应小于 30%；

2 压实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表 9.3.9 的要求；

表9.3.9 路基回填再生材料压实质量控制标准

路基顶面以下深度（m） 最大粒径 压实干密度（kg/m3) 孔隙率（%）

上路堤
0.8~1.5

（1.2~1.9）
小于层厚 由试验确定 <10

下路堤
>1.5

（>1.9）
小于层厚 由试验确定 <12

注：“路基顶面以下深度”栏，括号中数值分别为公路特重、极重交通的路床、上路堤、下路堤的深度范围。

3 施工过程中每一压实层，应采用试验路段确定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控制，压实质量可采

用沉降差指标进行检测。

9.3.10 当采用粒径大于 40mm、含量占总质量的 30%至 70%的再生材料填筑路堤时，施工过程

中每一压实层，应采用试验路段确定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压实质量可采用沉降差指标进行检

测。路堤成形后，压实度应符合本标准表 9.3.8-1 或表 9.3.8-2 的规定。

9.3.11 再生材料填筑路基压实后的外观质量要求，表面平整密实，无明显轮迹、沉降等缺陷，

无明显离析现象；边坡紧贴密实，无明显孔洞，坡面平顺。

9.3.12 市政管线沟槽回填及压实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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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沟槽底至管顶以上0.5m范围内采用细颗粒级配再生材料填筑时，填料最大粒径应小于

30mm，并应满足不同类型管道的填筑要求；

2 管槽回填再生材料压实度应符合本标准第9.3.8条~第9.3.10条的有关规定。

9.3.13 再生材料台背回填应分层填筑、夯实，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现行深圳市

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SJG 189的有关规定；

2 公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的相关规定。

9.3.14 再生材料用于地基换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换填处理厚度宜为0.5m~3.0m，宽度应处理至路堤坡脚外小于1.0m；

2 换填处理压实应采用20t以上压路机碾压至稳定无轮迹。

9.4 施工质量验收

9.4.1 再生材料用于城市道路路基填筑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

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SJG 189 的

有关规定。

9.4.2 再生材料用于公路路基填筑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

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 的有关规定。

9.4.3 再生材料用于管槽回填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相应管线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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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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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本标准是在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道路工程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SJG 48-2018
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 2024 年深圳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

划项目（第一批）的通知》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大量

室内外科研实验研究，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1 总则：调整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 术语和符号：修改了“建筑废弃物”的定义；将“骨料”统一修改为“集料”。

3 基本规定：增加了应用于道路工程的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应用范围。

4 再生加工、运输和存储：补充强调了建筑废弃物再生加工工序；取消了建筑废弃物预筛分

工序；补充了建筑废弃物预处理规定。

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修改了再生烧结砖的应用范围；补充了对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

的体积取代率要求；补充了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最小值和推荐值要求；调整了“拌合、

浇筑和养护”以及“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6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补充了 I 类、II 类、III 类再生细集料的应用范围及体积取代率要求；

修改了再生集料水泥砂浆保水率的要求。

7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增加了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要求；调整了施工和质量验收要求。

8 再生集料路面基层与垫层：新增再生材料用于级配碎石垫层的相关规定；删除关于煤矸石

作为再生材料的相关规定；删除再生材料用于级配砂砾、级配砾石、级配碎砾石等相关规定，仅

保留级配碎石垫层和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类基层、底基层材料；优化对再生材料质量的指标要求；

新增材料设计参数；优化混合料级配要求指标；增加对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区分表述；优化再生材

料最大掺配率指标；增加规定要求必须采用集中厂拌的生产方式。

9 路基填筑：增加了路基试验段的相关规定；增加对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区分表述；补充了路

堤压实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台背回填、地基换填的相关内容。

为便于设计、施工、管理和维护单位的相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

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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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标准中的道路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工程和公路工程。渗水沟、软基换填、水泥搅拌桩、碎

石桩等可按本标准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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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本标准中所利用的废弃物主要包含废弃混凝土、砂浆、烧结砖、石材等；不包含石膏板、

石膏砌块等石膏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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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本标准不适用于含有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石膏制品的建筑废弃物。

基于现有的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并考虑对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的经济性和再生集料性能要

求，本标准不适用于来自下列废弃混凝土的建筑废弃物：

1 特殊使用场合的混凝土（如核电站、医院放射间等）；

2 废弃混凝土受硫酸盐腐蚀严重（如沿海港口工程、化工厂等）；

3 废弃混凝土已受重金属污染（如化工厂等）；

4 废弃混凝土存在碱集料反应；

5 废弃混凝土中含有大量不易分离的木屑、污泥、沥青等杂质；

6 废弃混凝土受氯盐腐蚀严重（如沿海工程、盐湖工程等）；

7 废弃混凝土已受有机物污染（如化工厂、生活垃圾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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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生材料加工、运输和存储

4.1 再生材料加工

4.1.8~4.1.10 建筑废弃物原材料的再生加工、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大气污染、

噪声和废水排放污染等方面。

4.2 运输和存储

4.2.2 为防止堆放高度过高造成再生集料离析，本条第4款中规定了再生集料的堆放层数和每层

的最大堆放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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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集料水泥混凝土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对再生混凝土在道路工程中的适用范围作了界定。

5.1.2 建筑废弃物的种类繁多、品质不一，为保证再生集料混凝土的质量，并非所有建筑废弃物

都适合用于混凝土中，本条对建筑废弃物中回收的、可用于混凝土的再生材料范围作了规定。有

试验研究表明，相较于水泥混凝土和石料，烧结砖的吸水率较大，对集料的性能影响较大，因此

对由水泥混凝土、石料加工获得的再生粗集料中的烧结砖颗粒的体积含量作了规定。

5.2 原材料要求

5.2.1 再生集料的品质将直接影响再生混凝土的性能，为此本条规定了再生粗集料的质量指标

限值及分级标准。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的有关规定。含有再

生烧结砖粗集料在混凝土中应用时，各项性能指标也需满足本条的规定。第5款中有机物含量的试

验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执行。第8款中压碎指标的试验方法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执行。Ⅰ类再生粗集料品质已经基本达到常用

天然粗集料的品质，其应用不受强度等级限制；为充分保证结构安全，规定Ⅱ类再生粗集料宜用

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Ⅲ类再生粗集料由于品质相对较差，可能对再生混凝土性

能带来不利影响，规定用于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5.2.2 规定了再生细集料的质量指标限值及分级标准。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

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有关规定。Ⅰ类再生细集料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砂的品

质，但是由于再生细集料中往往含有水泥石颗粒或粉末，而且目前采用再生细集料配制混凝土的

应用实践相对较少，因此对再生细集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比再生粗集料限制严格一些。Ⅲ类再生

细集料由于品质较差，不宜用于混凝土。

再生胶砂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规定的方法，用再

生细集料、水泥和水制备的砂浆。

表5.2.2-3和表5.2.2-4中的“粗”、“中”、“细”为通过筛分试验获得的再生细集料的粗

细程度，即“粗砂”、“中砂”和“细砂”。

5.2.3 根据国内外经验，再生集料的试验方法与普通集料或轻集料基本上是统一的。为了排除

测试方法带来的结果差异，便于使用和比较，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和《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有关规定。

5.2.5~5.2.6 石灰石粉中的碳酸钙在低温下可能引起碳硫硅钙石腐蚀，水泥石中的C-S-H凝胶受

腐蚀变成白色、无胶结能力的烂泥状物质。因此，对石灰岩碎石或石灰石机制砂中的石灰石粉含

量进行了规定。

5.2.7 养护用水如与再生集料混凝土温差过大，易使集料表面产生裂缝，进而影响混凝土性能。

因此本条对两者温差进行了规定。

5.2.7~5.2.10 规定了再生集料混凝土除集料外的其他原材料的性能指标要求。为控制再生混凝

土的质量，其所用原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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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技 术 要 求

5.3.2 再生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的规定执行。

5.3.3 采用边长200mm和100mm的立方体试件测得的强度转换为边长150mm的立方体标准试件

时，需分别乘以1.05和0.95。
5.3.4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弯拉强度）与抗压强度之间的关系式主要参考了上海市《再

生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DG/T J08-2018-2007。
5.3.5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主要参考了上海市《再生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DG/T
J08-2018-2007。
5.3.6 再生混凝土收缩值是借鉴国外已有的再生混凝土规程而确定的，见表1。

表1 再生混凝土的收缩值修正系数

国家或组织

再生粗集料取代率

100% 30%

比利时 1.50 1.00

RILEM 1.50 1.00

荷兰 1.35~1.55 1.00

5.4 配合比设计

5.4.1 规定了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主要目的与任务，与普通混凝土基本上是一致的。

5.4.2 对再生集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设计参数做了规定。参考专题研究以及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5.4.4 本条文规定了计算试配强度时强度标准差的确定方法。对单一来源的旧混凝土破碎得到

再生集料，以不同体积取代率配制的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差与普通混凝土基本上是一致的。由

不同来源的旧混凝土破碎获得的再生集料配制而成的再生混凝土，其强度标准差大于普通混凝土。

因此，本条文建议在再生集料的来源复杂或不清楚以及体积取代率较大时，需适当增大标准差。

5.4.5 配合比设计是实现再生集料混凝土技术性能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为此本条

规定了再生集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主要步骤。再生集料混凝土宜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配合比计

算，而不宜采用质量法，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等级、不同体积取代率的再生粗集料配制的再生集料

混凝土的干表观密度可在较大范围内变动。

2 为保证再生集料混凝土和易性，再生集料往往需要预吸水，从而产生附加用水量，这部分

用水量不需该计入水胶比中，在配合比设计过程中仅计算净水胶比即可。

3 净用水量是指不考虑再生集料吸水率在内的混凝土用水量，相应的水胶比为净水胶比。附

加用水量则是指再生集料吸水至饱和面干状态所需的水量。再生粗集料采用预湿处理时，可不考

虑附加用水量，再生集料混凝土的用水量直接按净用水量确定。大量试验研究表明，为达到与普

通混凝土相同的工作性能及强度，在保持水胶比不变的条件下再生集料混凝土须增大水泥浆体用

量。为此，在确定净用水量时加以考虑。

4 再生集料表面较粗糙，为改善再生集料混凝土的工作性能，需适当增大砂率。

7~8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可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配合比计算和试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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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附加用水量和总用水量进行控制。再生粗集料采用预湿处理时，可不考虑附加用水量，再

生集料混凝土的用水量需按净用水量确定。净用水量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规程》JGJ 55 的有关规定取值。可在得到的参考用水量的基础上增加 10kg/m3或上调 5%。附加

用水量需根据再生粗集料吸水率加以确定。

5.4.6 道路用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可按本条执行。在确定再生混凝土的试配强度时，可由再

生混凝土的抗折强度与抗压强度之间的关系，即本标准公式5.3.4计算得到抗压强度设计值。路面

工程用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还需考虑满足耐磨性能的要求。



42

6 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中，砂浆使用情况特点，本章的规定仅针对再生集料砌筑砂浆和再生

集料抹灰砂。

6.1.2 预拌砂浆在原材料计量、配合比控制等方面均优于现场拌合，因此在砌筑工程和抹灰工

程推荐选用预拌砌筑砂浆和预拌抹灰砂浆。

6.2 原材料要求

6.2.1 为保证再生集料水泥砂浆的性能，本条规定了不同等级再生集料可应用的范围。

6.2.2 ~6.2.7 规定了建筑废弃物水泥砂浆所用原材料的技术要求。

6.3 技 术 要 求

6.3.2 规定了用于有耐腐蚀要求部位时水泥砂浆的最小强度等级和最小胶凝材料用量。当强度

等级低、特别是胶凝材料用量少时，水泥砂浆内部存在大量孔隙和毛细孔隙，抗腐蚀性能较差。

6.3.3 对再生集料水泥抹灰砂浆和水泥粉煤灰抹灰砂浆的性能要求主要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抹

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的相关规定。对再生集料水泥砌筑砂浆的性能要求主要参照现行行业

标准《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的相关规定。

6.4 配合比设计

6.4.2 当水泥批次不同时，水泥的各项性能指标会产生变化，因此配制水泥砂浆时，宜采用同

一水泥厂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水泥。

6.4.3 规定水泥砂浆配合比设计的原则。

再生细集料的加入会降低水泥砂浆的耐腐蚀性，为此本条第 3 款中规定了用于有耐腐蚀要求

的部位时，再生细集料体积取代率不宜大于 50%。对于没有耐腐蚀要求的工程（部位），再生细

集料的体积取代率可不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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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生集料水泥注浆材料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很多材料均可用作注浆材料，如混凝土、水泥砂浆、聚合物砂浆以及聚合物水泥砂浆等，

本章中仅涉及水泥砂浆，故可使用的再生集料仅涉及细集料。本章注浆材料主要用于靠自重自流

充满缝隙、空腔、空洞。当注浆料流动度要求难以满足时，可采用颗粒粒径小于2.36mm的再生细

集料。

本标准中的修补工程指一般性的常规修补，对于有早强要求的快速修补工程，修补用注浆材

料要符合相关快速修补材料的要求。

7.1.2 根据编写组专题试验研究的结果，当体积取代率超过30%后，注浆材料的流动度下降明显，

故确定再生细集料在注浆材料中的体积取代率宜小于30%。

7.2 原材料要求

7.2.1~7.2.5 规定了注浆材料所用原材料需满足的技术要求。

7.3 技 术 要 求

7.3.1 对注浆材料的技术要求主要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提出，针对本章中涉及的注浆材料特点，选择引用标准中的Ⅱ类注浆材料的要求。同时，结

合编写组专题研究结果及本章涉及注浆材料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注浆材料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提

出了要求。

7.3.2 当施工环境温度大于30°C时，注浆材料的流动度损失会增大，为保证施工要求，可适当

增大初始流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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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生集料路面基层与垫层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根据深圳市道路基层建设实际情况，删除级配砂砾、级配砾石、级配碎砾石、水泥稳定

砂砾等的相关条款，仅保留级配碎石垫层和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类基层、底基层材料相关条款。

8.2 原材料要求

8.2.1 再生集料的颗粒组成主要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

GB/T 45931、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条款制定。

8.2.2 再生集料的相关技术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

GB/T 45931、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条款制定。

8.2.4 用于级配碎石垫层的再生集料，其性能要求与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中再生集料品质规

格一致即可，但考虑深圳市地下水充沛，垫层主要用于防止地下水侵蚀，由于烧结黏土砖长期泡

水会造成强度的显著下降，因此对于垫层中烧结黏土砖含量进行限定，烧结黏土砖含量降低至 30%。

8.3 设 计 要 求

8.3.2 相关设计指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GB/T 45931、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条款制定。

8.4 配合比设计

8.4.1 城市道路中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的级配组成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CJJ 1 的相关条款制定。

8.4.2 公路工程中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的级配组成指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

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GB/T 45931 相关条款制定，级配碎石垫层的级配组成指标参考《公路路

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中级配碎石推荐级配 G-A-2 的条款制定。

8.4.3 相关设计指标主要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GB/T
45931、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条款制定，考虑城

市道路中支路交通量、行车荷载均更小，经试验分析验证当掺配率提升至 100%也能符合实际使

用要求，故本规定对城市支路中再生集料的掺配比例进一步放宽。

8.5 施 工

8.5.1 综合考虑到深圳工程建设实际情况、质量要求及环保要求，规定必须采用采用集中厂拌

的生产方式，不得使用现场拌和方式。

8.5.2 由于再生集料的吸水量较常规集料大，为保证水泥稳定和水泥粉煤灰稳定建筑废弃物再

生集料基层施工质量，宜洒水闷料 6h～12h，掺配再生集料的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含水率可比最佳

含水率增加 0.5%～1.5%。且推荐采用振动拌和、双机联拌，以达到充分搅拌的目的，也可采用间

歇式拌和。

8.5.3 城市道路基层、底基层、垫层压实度要求参照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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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评定标准》SJG 189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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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路 基 填 筑

9.1 一 般 规 定

9.1.3 控根技术措施范围参照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布的《行道树树池优化及整治工

作指引》（2022年修订版）执行。

9.2 原材料要求

9.2.1 路基填筑用再生材料中轻质杂物含量及易溶盐含量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

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规定。

9.2.2 城市道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 的相

关规定；公路路基填料最小承载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3610 的相关

规定。

4 再生材料用于台背回填时，填料粒径、压碎值、再生混凝土颗粒含量及最小承载要求比参

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规定。

5 再生材料用于地基换填时，再生材料的粒径、含泥量要求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利

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 的相关规定。

9.3 施 工

9.3.8 城市道路路基压实度要求参照现行深圳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SJG 189 的相关规定；公路路基压实度要求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3610
的相关规定。

9.3.8~9.3.10 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建筑废弃物由不同强度混凝土、砂浆、石、烧结砖、瓷片等

组成，经除杂、破碎、筛分工艺处理后，分类利用，一般强度较高、质量较好的筛分料用于结构

层集料，而强度差、混合度高的再生材料可用于路基填筑，其压实效果介于石夹土和软石料之间，

再生材料填筑路堤的质量与施工机具的性能密切相关，本标准推荐采用大功率推土机和重型压实

机具相匹配的施工方法，总结实验的工程经验和相关科研成果，提出了再生材料摊铺厚度、最大

粒径和孔隙率的压实质量标准。

当粗集料含量较多时，路堤压实质量标准采用填石路堤的标准。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

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3610 的相关规定，实际工程施工时，采用试验路确定压实沉降差控制标准，

并同时检测孔隙率指标对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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